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8號

原      告  廖晨如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哲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子特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哲銘  

            郭瀞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

不適用之；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

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

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

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且該書狀繕本當庭送達他造，核

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7年6月18日與被告簽立以原告為被保險人、保

險金額新臺幣（下同）20,000元之「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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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

契約；因配合保險法修訂，系爭保險契約中原「殘廢」用詞

調整為「失能」、原「殘障」用詞調整為「機能障礙」，本

判決用詞亦隨之調整），約定：⑴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

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一（下稱系爭附表）

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2

4倍為準，依系爭附表所列比例計算給付「失能保險金」；

⑵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

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診斷

失能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1年仍生存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

之12倍，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⑶被保險人於契約

有效且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

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失能診斷確定日之

續期保險費，但當期已繳的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㈡原告自109年8月19日起即因腎臟功能惡化而入院治療，持續

藥物治療，遲至110年2月18日經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腎病

變、尿毒症、高鉀血症等，須透過洗腎維持身體機能。新北

市政府已於110年3月31日鑑定並核發原告極重度障礙之身心

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第6類），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0年

7月30日認定原告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

屬永久失能，而核付失能給付；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亦於111

年6月22日出具診斷證明書，判斷原告「胸腹部臟器（腎

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上

可自理」，是原告已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

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

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

　㈢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情況危急，原告配

偶願意將其腎臟捐贈原告，原告遂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

移植手術。被告卻認原告僅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

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於111年12月1日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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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告失能等級7之失能保險金（含延滯息）共198,786元。

　㈣原告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時，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

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本應

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亦即被

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384,000

元（尚有差額192,000元未付）、按年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

險金240,000元，並豁免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以後

之保險費。至原告接受腎臟移植後，縱認體況有好轉，然被

告於原告申請保險理賠後不聞不問，未要求原告於當時進行

檢測或提出任何說明，原告因身體因素無法等待，方才於11

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該等不利益應歸責於被告。

　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第13條第1

項（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豁免保險

費），以及保險法第34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自111年6月22日起，於每年6月21日起，按年給付

原告240,000元，至原告死亡為止。

　　⒊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

日起均豁免給付。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旋於111年7月18日

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術後病況改善漸趨穩定。被告於111年9

月14日派員親訪原告，原告意識清楚，認知、思緒及記憶力

皆正常，言語對談無礙，四肢肢體活動機能均正常，日常生

活一切皆可自理，被告爰於111年11月30日核定原告符合系

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

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

0％），依約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及延滯息計198,7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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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

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計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

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三要件；其中，關於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依系爭附表註1-1、6-

3、15，尚須經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科醫師認定被保險人於

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

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原告於111年7月18日

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已脫離血液透析，縱認體況不佳，但已

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之情事。況且，原告一

方面主張終身不能工作，卻又持續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並申報調升投保薪資，自屬矛盾，亦與事理不合。

此外，依據被告111年9月14日之親訪結果，原告體況幾與常

人無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要件。

　㈢暫不論原告未達第3級失能程度，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

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倘給付條件尚未成就，即無預為請求

之必要。原告請求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係以「每年仍生

存」為前提，且最多給付50次（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

項、第3項），屬未到期且條件均尚未成就之給付，是原告

此部分將來給付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另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

異議，本件並無法律關係存否不明之狀態；而豁免保險費涉

及原告失能程度等級之判定，即應由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業

醫師綜合一切症狀進行判斷，原告主張其法律上地位不安定

狀態得藉由確定判決除去云云，容有誤會。

　㈤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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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

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

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

能程度，其自111年6月22日起就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保險費

義務業經豁免，無須繳納保險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

造就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存

否，已發生爭執，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狀態，且該不

安狀態得藉由本件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自有

提起本件訴訟之確認利益，先予指明。被告辯稱兩造就系爭

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故原告聲

明第3項並無確認利益云云，應屬誤會。

　㈡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

告依約應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保險金額24倍之80％，一次

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保險金額12倍，按年給

付），並豁免原告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等

節，為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稽諸系爭保險契

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

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即系爭附表，下同）所列第一級

至第十一級殘廢程度之一時，本公司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

記載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為準，依附表一所列比例計算

給付『殘廢保險金』」、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

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殘廢診斷

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應按本契約保

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殘廢生活補助

保險金』」、第14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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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

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本契約殘

廢診斷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見北院卷第85頁、本院卷

第49頁）；再參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係

以「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為定。職是之故，原告主張

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而請求被

告給付第3級失能程度之失能保險金、失能生活補助保險

金，併主張免繳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

費，自應由原告證明其已達「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

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

失能程度。

　　⒉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病歷，囑託亞東紀念醫院實施鑑定，據函覆略以：病人因

糖尿病於110年以前已經處於慢性腎衰竭之狀況，因腎臟

於109年底急速下降，出現尿毒症及體液滯留造成呼吸喘

等等症狀。病人於110年1月開始接受血液透析，並且血液

透析超過6個月，確認腎臟功能無法恢復，必須長期血液

透析，除非接受腎臟移植才有辦法免除血液透析，故110

年7月起可確認病人腎臟遺存顯著障害。惟病人自110年7

月起是否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

自理」之程度，則無法藉由病歷內容研判；病人雖於111

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後能脫離血液透析，但病人

移植後仍體況不佳，但是否有「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情形，仍無法藉由病歷得知等語

明確（見本院卷第193、201頁）。準此，原告於110年7月

起已呈「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系

爭附表註15）之情形，即堪認定；惟原告是否因「胸腹部

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導致其「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乙節，仍無法證明。

　　⒊原告就「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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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第3級失能要件，雖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且業經

其他醫療院所、公務機關認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並提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證明、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7月30日保職核字第

000000000000號核定書等件，為其論據（見北院卷第121

頁；本院卷第97、99、283頁）。本院審酌：

　　　⑴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醫

囑欄位固記載「病患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

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等語

（見北院卷第121頁），然亞東紀念醫院已鑑定指明無

法藉由原告病歷內容而研判其體況是否達「終身不能從

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實無法排除該

部分醫囑記載乃係診治醫師依據原告自述內容所為之可

能。

　　　⑵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雖認原告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7-

28項之失能狀態，而發給普通傷病失能給付（見本院卷

第99頁），然此失能給付要件即「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

終身定期透析治療」，核與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

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有別，自難比附援引，逕認原告

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⑶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雖鑑定認原告符合「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慢性腎臟疾病末期」之極重度障礙等級（障

礙類別：b610.4、ICD診斷：N18.6），進而核發身心障

礙證明（見本院卷第97頁），然此乃地方政府所提供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其所實施之鑑定具有特定目的，且

非長時間及全面觀察，實與保險制度須兼顧對價衡平，

存有本質上之差異，當無從以原告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

情，即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⑷至原告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乙節，縱認屬實，然未從事

工作之理由多端，非僅限於身體機能障礙而不能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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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亦難執此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⑸是以，原告此部分之舉證，均無法證明原告已因「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而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⒋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怠於指定專科醫師進行檢驗程序（系爭

附表註6-3比照註1-1），顯見被告認為並無必要進行檢

定，依據禁反言原則，被告不得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等語

（見本院卷第383頁）。惟原告係於111年6月23日以其體

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向被告申請理

賠；因申請文件有缺，經被告通知後，原告於111年7月11

日始補全文件；嗣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

術，被告再於111年9月14日親訪原告，此為兩造所不爭

執，由此過程觀之，被告受理原告理賠申請後之後續審

查，尚無明顯怠惰敷衍之處；更遑論原告於補全申請文件

後，旋於7日後即接受腎臟移植手術，雖可預期術後原告

體況改變，但仍難苛求被告於此短短7日期間內，即可指

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原告體況是否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

3之失能程度，當無原告所指禁反言原則之適用（禁反言

原則之適用，須權利人有外觀之行為，足使相對人正當信

賴其已不欲行使其權利，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0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至原告主張其於腎臟移植手術後體況仍不佳，且於114年1

月、2月間反覆住院等情（見本院卷第343至345頁），則

非其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之體況，自難作為原告該次

理賠申請及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判斷基礎。惟原告得否主

張其因同一疾病同時或先後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數個失能程

度時，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2項、第3項

之失能保險金，或第13條第2項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

則屬別一問題，非本案審理範圍，原告自應另行主張權

利。

　㈢綜上所述，原告雖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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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之情形，然其未舉證證明其

因此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

者」之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

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依系

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以及保險法第34條，

請求被告一次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差額計192,000

元、按年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

並加給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併依系爭保險契約

第14條第1項，求為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

費，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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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8號
原      告  廖晨如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哲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子特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哲銘  
            郭瀞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且該書狀繕本當庭送達他造，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7年6月18日與被告簽立以原告為被保險人、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20,000元之「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因配合保險法修訂，系爭保險契約中原「殘廢」用詞調整為「失能」、原「殘障」用詞調整為「機能障礙」，本判決用詞亦隨之調整），約定：⑴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一（下稱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24倍為準，依系爭附表所列比例計算給付「失能保險金」；⑵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診斷失能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1年仍生存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12倍，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⑶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且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失能診斷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但當期已繳的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㈡原告自109年8月19日起即因腎臟功能惡化而入院治療，持續藥物治療，遲至110年2月18日經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腎病變、尿毒症、高鉀血症等，須透過洗腎維持身體機能。新北市政府已於110年3月31日鑑定並核發原告極重度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第6類），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0年7月30日認定原告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屬永久失能，而核付失能給付；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亦於111年6月22日出具診斷證明書，判斷原告「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上可自理」，是原告已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
　㈢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情況危急，原告配偶願意將其腎臟捐贈原告，原告遂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被告卻認原告僅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於111年12月1日給付原告失能等級7之失能保險金（含延滯息）共198,786元。
　㈣原告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時，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本應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亦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384,000元（尚有差額192,000元未付）、按年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並豁免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以後之保險費。至原告接受腎臟移植後，縱認體況有好轉，然被告於原告申請保險理賠後不聞不問，未要求原告於當時進行檢測或提出任何說明，原告因身體因素無法等待，方才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該等不利益應歸責於被告。
　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第13條第1項（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豁免保險費），以及保險法第34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自111年6月22日起，於每年6月21日起，按年給付原告240,000元，至原告死亡為止。
　　⒊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旋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術後病況改善漸趨穩定。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派員親訪原告，原告意識清楚，認知、思緒及記憶力皆正常，言語對談無礙，四肢肢體活動機能均正常，日常生活一切皆可自理，被告爰於111年11月30日核定原告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依約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及延滯息計198,786元。
　㈡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計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三要件；其中，關於「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依系爭附表註1-1、6-3、15，尚須經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科醫師認定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已脫離血液透析，縱認體況不佳，但已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之情事。況且，原告一方面主張終身不能工作，卻又持續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申報調升投保薪資，自屬矛盾，亦與事理不合。此外，依據被告111年9月14日之親訪結果，原告體況幾與常人無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要件。
　㈢暫不論原告未達第3級失能程度，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倘給付條件尚未成就，即無預為請求之必要。原告請求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係以「每年仍生存」為前提，且最多給付50次（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3項），屬未到期且條件均尚未成就之給付，是原告此部分將來給付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另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本件並無法律關係存否不明之狀態；而豁免保險費涉及原告失能程度等級之判定，即應由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業醫師綜合一切症狀進行判斷，原告主張其法律上地位不安定狀態得藉由確定判決除去云云，容有誤會。
　㈤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其自111年6月22日起就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保險費義務業經豁免，無須繳納保險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存否，已發生爭執，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狀態，且該不安狀態得藉由本件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自有提起本件訴訟之確認利益，先予指明。被告辯稱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故原告聲明第3項並無確認利益云云，應屬誤會。
　㈡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保險金額24倍之80％，一次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保險金額12倍，按年給付），並豁免原告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等節，為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稽諸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即系爭附表，下同）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級殘廢程度之一時，本公司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為準，依附表一所列比例計算給付『殘廢保險金』」、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應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殘廢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本契約殘廢診斷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見北院卷第85頁、本院卷第49頁）；再參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係以「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為定。職是之故，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而請求被告給付第3級失能程度之失能保險金、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併主張免繳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自應由原告證明其已達「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⒉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病歷，囑託亞東紀念醫院實施鑑定，據函覆略以：病人因糖尿病於110年以前已經處於慢性腎衰竭之狀況，因腎臟於109年底急速下降，出現尿毒症及體液滯留造成呼吸喘等等症狀。病人於110年1月開始接受血液透析，並且血液透析超過6個月，確認腎臟功能無法恢復，必須長期血液透析，除非接受腎臟移植才有辦法免除血液透析，故110年7月起可確認病人腎臟遺存顯著障害。惟病人自110年7月起是否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則無法藉由病歷內容研判；病人雖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後能脫離血液透析，但病人移植後仍體況不佳，但是否有「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情形，仍無法藉由病歷得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93、201頁）。準此，原告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系爭附表註15）之情形，即堪認定；惟原告是否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導致其「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乙節，仍無法證明。
　　⒊原告就「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要件，雖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且業經其他醫療院所、公務機關認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並提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7月30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核定書等件，為其論據（見北院卷第121頁；本院卷第97、99、283頁）。本院審酌：
　　　⑴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固記載「病患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等語（見北院卷第121頁），然亞東紀念醫院已鑑定指明無法藉由原告病歷內容而研判其體況是否達「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實無法排除該部分醫囑記載乃係診治醫師依據原告自述內容所為之可能。
　　　⑵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雖認原告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7-28項之失能狀態，而發給普通傷病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99頁），然此失能給付要件即「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核與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有別，自難比附援引，逕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⑶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雖鑑定認原告符合「重要器官失去功能」、「慢性腎臟疾病末期」之極重度障礙等級（障礙類別：b610.4、ICD診斷：N18.6），進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97頁），然此乃地方政府所提供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其所實施之鑑定具有特定目的，且非長時間及全面觀察，實與保險制度須兼顧對價衡平，存有本質上之差異，當無從以原告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情，即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⑷至原告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乙節，縱認屬實，然未從事工作之理由多端，非僅限於身體機能障礙而不能工作一節，亦難執此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⑸是以，原告此部分之舉證，均無法證明原告已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而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⒋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怠於指定專科醫師進行檢驗程序（系爭附表註6-3比照註1-1），顯見被告認為並無必要進行檢定，依據禁反言原則，被告不得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惟原告係於111年6月23日以其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向被告申請理賠；因申請文件有缺，經被告通知後，原告於111年7月11日始補全文件；嗣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被告再於111年9月14日親訪原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過程觀之，被告受理原告理賠申請後之後續審查，尚無明顯怠惰敷衍之處；更遑論原告於補全申請文件後，旋於7日後即接受腎臟移植手術，雖可預期術後原告體況改變，但仍難苛求被告於此短短7日期間內，即可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原告體況是否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當無原告所指禁反言原則之適用（禁反言原則之適用，須權利人有外觀之行為，足使相對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其權利，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至原告主張其於腎臟移植手術後體況仍不佳，且於114年1月、2月間反覆住院等情（見本院卷第343至345頁），則非其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之體況，自難作為原告該次理賠申請及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判斷基礎。惟原告得否主張其因同一疾病同時或先後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數個失能程度時，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2項、第3項之失能保險金，或第13條第2項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則屬別一問題，非本案審理範圍，原告自應另行主張權利。
　㈢綜上所述，原告雖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之情形，然其未舉證證明其因此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以及保險法第34條，請求被告一次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差額計192,000元、按年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並加給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求為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8號

原      告  廖晨如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哲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子特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哲銘  

            郭瀞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

    不適用之；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

    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

    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

    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且該書狀繕本當庭送達他造，核

    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7年6月18日與被告簽立以原告為被保險人、保

    險金額新臺幣（下同）20,000元之「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

    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

    契約；因配合保險法修訂，系爭保險契約中原「殘廢」用詞

    調整為「失能」、原「殘障」用詞調整為「機能障礙」，本

    判決用詞亦隨之調整），約定：⑴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

    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一（下稱系爭附表）

    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2

    4倍為準，依系爭附表所列比例計算給付「失能保險金」；⑵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

    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診斷失

    能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1年仍生存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1

    2倍，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⑶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

    且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

    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失能診斷確定日之續

    期保險費，但當期已繳的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㈡原告自109年8月19日起即因腎臟功能惡化而入院治療，持續

    藥物治療，遲至110年2月18日經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腎病變

    、尿毒症、高鉀血症等，須透過洗腎維持身體機能。新北市

    政府已於110年3月31日鑑定並核發原告極重度障礙之身心障

    礙證明（障礙類別：第6類），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0年7

    月30日認定原告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屬

    永久失能，而核付失能給付；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亦於111年6

    月22日出具診斷證明書，判斷原告「胸腹部臟器（腎臟）機

    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上可自理

    」，是原告已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

    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

    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

　㈢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情況危急，原告配

    偶願意將其腎臟捐贈原告，原告遂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

    移植手術。被告卻認原告僅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

    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於111年12月1日給付

    原告失能等級7之失能保險金（含延滯息）共198,786元。

　㈣原告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時，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

    -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本應依

    保險法第34條規定，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亦即被告

    應於111年7月8日前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384,000元

    （尚有差額192,000元未付）、按年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

    金240,000元，並豁免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以後之

    保險費。至原告接受腎臟移植後，縱認體況有好轉，然被告

    於原告申請保險理賠後不聞不問，未要求原告於當時進行檢

    測或提出任何說明，原告因身體因素無法等待，方才於111

    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該等不利益應歸責於被告。

　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第13條第1

    項（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豁免保險費）

    ，以及保險法第34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自111年6月22日起，於每年6月21日起，按年給付原

      告240,000元，至原告死亡為止。

　　⒊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

      日起均豁免給付。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旋於111年7月18日

    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術後病況改善漸趨穩定。被告於111年9

    月14日派員親訪原告，原告意識清楚，認知、思緒及記憶力

    皆正常，言語對談無礙，四肢肢體活動機能均正常，日常生

    活一切皆可自理，被告爰於111年11月30日核定原告符合系

    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

    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

    ），依約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及延滯息計198,786元。

　㈡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

    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計

    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三要件；其中，關於「胸

    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依系爭附表註1-1、6-3、15

    ，尚須經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科醫師認定被保險人於事故發

    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

    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

    臟移植手術，已脫離血液透析，縱認體況不佳，但已無「胸

    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之情事。況且，原告一方面主

    張終身不能工作，卻又持續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並申報調升投保薪資，自屬矛盾，亦與事理不合。此外，

    依據被告111年9月14日之親訪結果，原告體況幾與常人無異

    ，亦不符合「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要件。

　㈢暫不論原告未達第3級失能程度，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

    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倘給付條件尚未成就，即無預為請求之

    必要。原告請求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係以「每年仍生存

    」為前提，且最多給付50次（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

    第3項），屬未到期且條件均尚未成就之給付，是原告此部

    分將來給付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另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

    異議，本件並無法律關係存否不明之狀態；而豁免保險費涉

    及原告失能程度等級之判定，即應由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業

    醫師綜合一切症狀進行判斷，原告主張其法律上地位不安定

    狀態得藉由確定判決除去云云，容有誤會。

　㈤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已

    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

    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

    度，其自111年6月22日起就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保險費義務

    業經豁免，無須繳納保險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就

    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存否，已

    發生爭執，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狀態，且該不安狀態

    得藉由本件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自有提起本

    件訴訟之確認利益，先予指明。被告辯稱兩造就系爭保險契

    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故原告聲明第3

    項並無確認利益云云，應屬誤會。

　㈡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

    告依約應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保險金額24倍之80％，一次

    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保險金額12倍，按年給付）

    ，並豁免原告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等節，為

    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稽諸系爭保險契約

      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

      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即系爭附表，下同）所列第一級至

      第十一級殘廢程度之一時，本公司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記

      載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為準，依附表一所列比例計算給

      付『殘廢保險金』」、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

      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

      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殘廢診斷確定

      日及之後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應按本契約保險單

      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殘廢生活補助保險

      金』」、第14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且於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

      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本契約殘廢診斷

      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見北院卷第85頁、本院卷第49頁

      ）；再參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係以「胸

      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

      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為定。職是之故，原告主張其已該

      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而請求被告給付

      第3級失能程度之失能保險金、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併

      主張免繳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自應

      由原告證明其已達「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

      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

　　⒉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病歷，囑託亞東紀念醫院實施鑑定，據函覆略以：病人因糖尿病於110年以前已經處於慢性腎衰竭之狀況，因腎臟於109年底急速下降，出現尿毒症及體液滯留造成呼吸喘等等症狀。病人於110年1月開始接受血液透析，並且血液透析超過6個月，確認腎臟功能無法恢復，必須長期血液透析，除非接受腎臟移植才有辦法免除血液透析，故110年7月起可確認病人腎臟遺存顯著障害。惟病人自110年7月起是否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則無法藉由病歷內容研判；病人雖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後能脫離血液透析，但病人移植後仍體況不佳，但是否有「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情形，仍無法藉由病歷得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93、201頁）。準此，原告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系爭附表註15）之情形，即堪認定；惟原告是否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導致其「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乙節，仍無法證明。

　　⒊原告就「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

      」之第3級失能要件，雖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且業經其

      他醫療院所、公務機關認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並提出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

      障礙證明、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7月30日保職核字第00

      0000000000號核定書等件，為其論據（見北院卷第121頁

      ；本院卷第97、99、283頁）。本院審酌：

　　　⑴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醫

        囑欄位固記載「病患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

        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等語

        （見北院卷第121頁），然亞東紀念醫院已鑑定指明無

        法藉由原告病歷內容而研判其體況是否達「終身不能從

        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實無法排除該

        部分醫囑記載乃係診治醫師依據原告自述內容所為之可

        能。

　　　⑵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雖認原告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7-2

        8項之失能狀態，而發給普通傷病失能給付（見本院卷

        第99頁），然此失能給付要件即「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

        終身定期透析治療」，核與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

        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有別，自難比附援引，逕認原告

        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⑶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雖鑑定認原告符合「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慢性腎臟疾病末期」之極重度障礙等級（障

        礙類別：b610.4、ICD診斷：N18.6），進而核發身心障

        礙證明（見本院卷第97頁），然此乃地方政府所提供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其所實施之鑑定具有特定目的，且

        非長時間及全面觀察，實與保險制度須兼顧對價衡平，

        存有本質上之差異，當無從以原告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

        情，即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⑷至原告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乙節，縱認屬實，然未從事

        工作之理由多端，非僅限於身體機能障礙而不能工作一

        節，亦難執此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⑸是以，原告此部分之舉證，均無法證明原告已因「胸腹

        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而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⒋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怠於指定專科醫師進行檢驗程序（系爭

      附表註6-3比照註1-1），顯見被告認為並無必要進行檢定

      ，依據禁反言原則，被告不得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等語（

      見本院卷第383頁）。惟原告係於111年6月23日以其體況

      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向被告申請理賠；

      因申請文件有缺，經被告通知後，原告於111年7月11日始

      補全文件；嗣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

      被告再於111年9月14日親訪原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由

      此過程觀之，被告受理原告理賠申請後之後續審查，尚無

      明顯怠惰敷衍之處；更遑論原告於補全申請文件後，旋於

      7日後即接受腎臟移植手術，雖可預期術後原告體況改變

      ，但仍難苛求被告於此短短7日期間內，即可指定專科醫

      師會同認定原告體況是否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

      程度，當無原告所指禁反言原則之適用（禁反言原則之適

      用，須權利人有外觀之行為，足使相對人正當信賴其已不

      欲行使其權利，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3

      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至原告主張其於腎臟移植手術後體況仍不佳，且於114年1

      月、2月間反覆住院等情（見本院卷第343至345頁），則

      非其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之體況，自難作為原告該次

      理賠申請及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判斷基礎。惟原告得否主

      張其因同一疾病同時或先後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數個失能程

      度時，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2項、第3項

      之失能保險金，或第13條第2項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

      則屬別一問題，非本案審理範圍，原告自應另行主張權利

      。

　㈢綜上所述，原告雖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腎臟）

    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之情形，然其未舉證證明其

    因此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

    」之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告

    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依系爭

    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以及保險法第34條，請

    求被告一次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差額計192,000元、

    按年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並加

    給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4

    條第1項，求為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

    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8號

原      告  廖晨如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哲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張子特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哲銘  

            郭瀞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調貴，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熊明河，茲據熊明河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且該書狀繕本當庭送達他造，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7年6月18日與被告簽立以原告為被保險人、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20,000元之「國泰人壽新呵護久久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因配合保險法修訂，系爭保險契約中原「殘廢」用詞調整為「失能」、原「殘障」用詞調整為「機能障礙」，本判決用詞亦隨之調整），約定：⑴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一（下稱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11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24倍為準，依系爭附表所列比例計算給付「失能保險金」；⑵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診斷失能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1年仍生存者，被告應按保險金額之12倍，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⑶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且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失能診斷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但當期已繳的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㈡原告自109年8月19日起即因腎臟功能惡化而入院治療，持續藥物治療，遲至110年2月18日經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腎病變、尿毒症、高鉀血症等，須透過洗腎維持身體機能。新北市政府已於110年3月31日鑑定並核發原告極重度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第6類），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0年7月30日認定原告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屬永久失能，而核付失能給付；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亦於111年6月22日出具診斷證明書，判斷原告「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上可自理」，是原告已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3、給付比例80％）。

　㈢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情況危急，原告配偶願意將其腎臟捐贈原告，原告遂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被告卻認原告僅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於111年12月1日給付原告失能等級7之失能保險金（含延滯息）共198,786元。

　㈣原告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時，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本應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亦即被告應於111年7月8日前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384,000元（尚有差額192,000元未付）、按年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並豁免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以後之保險費。至原告接受腎臟移植後，縱認體況有好轉，然被告於原告申請保險理賠後不聞不問，未要求原告於當時進行檢測或提出任何說明，原告因身體因素無法等待，方才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該等不利益應歸責於被告。

　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失能保險金）、第13條第1項（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豁免保險費），以及保險法第34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元，及自111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自111年6月22日起，於每年6月21日起，按年給付原告240,000元，至原告死亡為止。

　　⒊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6月2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後，旋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術後病況改善漸趨穩定。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派員親訪原告，原告意識清楚，認知、思緒及記憶力皆正常，言語對談無礙，四肢肢體活動機能均正常，日常生活一切皆可自理，被告爰於111年11月30日核定原告符合系爭附表項次6-1-4「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之失能程度（失能等級7、給付比例40％），依約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及延滯息計198,786元。

　㈡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計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三要件；其中，關於「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依系爭附表註1-1、6-3、15，尚須經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科醫師認定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已脫離血液透析，縱認體況不佳，但已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之情事。況且，原告一方面主張終身不能工作，卻又持續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申報調升投保薪資，自屬矛盾，亦與事理不合。此外，依據被告111年9月14日之親訪結果，原告體況幾與常人無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要件。

　㈢暫不論原告未達第3級失能程度，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倘給付條件尚未成就，即無預為請求之必要。原告請求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係以「每年仍生存」為前提，且最多給付50次（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第1項、第3項），屬未到期且條件均尚未成就之給付，是原告此部分將來給付之請求，自屬無據。

　㈣另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本件並無法律關係存否不明之狀態；而豁免保險費涉及原告失能程度等級之判定，即應由被告同意或指定之專業醫師綜合一切症狀進行判斷，原告主張其法律上地位不安定狀態得藉由確定判決除去云云，容有誤會。

　㈤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其自111年6月22日起就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保險費義務業經豁免，無須繳納保險費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存否，已發生爭執，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不安狀態，且該不安狀態得藉由本件確認判決加以除去，依上說明，原告自有提起本件訴訟之確認利益，先予指明。被告辯稱兩造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存在或約定內容並無任何爭執或異議，故原告聲明第3項並無確認利益云云，應屬誤會。

　㈡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失能保險金（保險金額24倍之80％，一次給付）、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保險金額12倍，按年給付），並豁免原告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給付義務等節，為被告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稽諸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即系爭附表，下同）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級殘廢程度之一時，本公司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為準，依附表一所列比例計算給付『殘廢保險金』」、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且被保險人於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之後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應按本契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殘廢生活補助保險金』」、第14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首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一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要保人免繳本契約殘廢診斷確定日之續期保險費」（見北院卷第85頁、本院卷第49頁）；再參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係以「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為定。職是之故，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而請求被告給付第3級失能程度之失能保險金、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併主張免繳系爭保險契約自111年6月22日起之保險費，自應由原告證明其已達「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⒉經本院檢附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病歷，囑託亞東紀念醫院實施鑑定，據函覆略以：病人因糖尿病於110年以前已經處於慢性腎衰竭之狀況，因腎臟於109年底急速下降，出現尿毒症及體液滯留造成呼吸喘等等症狀。病人於110年1月開始接受血液透析，並且血液透析超過6個月，確認腎臟功能無法恢復，必須長期血液透析，除非接受腎臟移植才有辦法免除血液透析，故110年7月起可確認病人腎臟遺存顯著障害。惟病人自110年7月起是否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則無法藉由病歷內容研判；病人雖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後能脫離血液透析，但病人移植後仍體況不佳，但是否有「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情形，仍無法藉由病歷得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93、201頁）。準此，原告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系爭附表註15）之情形，即堪認定；惟原告是否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導致其「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乙節，仍無法證明。

　　⒊原告就「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第3級失能要件，雖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且業經其他醫療院所、公務機關認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並提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0年7月30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核定書等件，為其論據（見北院卷第121頁；本院卷第97、99、283頁）。本院審酌：

　　　⑴原告之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22日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固記載「病患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等語（見北院卷第121頁），然亞東紀念醫院已鑑定指明無法藉由原告病歷內容而研判其體況是否達「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之程度，實無法排除該部分醫囑記載乃係診治醫師依據原告自述內容所為之可能。

　　　⑵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雖認原告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7-28項之失能狀態，而發給普通傷病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99頁），然此失能給付要件即「二側腎臟無機能且須終身定期透析治療」，核與系爭附表項次6-1-3「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有別，自難比附援引，逕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⑶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雖鑑定認原告符合「重要器官失去功能」、「慢性腎臟疾病末期」之極重度障礙等級（障礙類別：b610.4、ICD診斷：N18.6），進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97頁），然此乃地方政府所提供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其所實施之鑑定具有特定目的，且非長時間及全面觀察，實與保險制度須兼顧對價衡平，存有本質上之差異，當無從以原告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情，即認原告已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⑷至原告主張其實際未有工作乙節，縱認屬實，然未從事工作之理由多端，非僅限於身體機能障礙而不能工作一節，亦難執此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⑸是以，原告此部分之舉證，均無法證明原告已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而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失能程度。

　　⒋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怠於指定專科醫師進行檢驗程序（系爭附表註6-3比照註1-1），顯見被告認為並無必要進行檢定，依據禁反言原則，被告不得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383頁）。惟原告係於111年6月23日以其體況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向被告申請理賠；因申請文件有缺，經被告通知後，原告於111年7月11日始補全文件；嗣後原告於111年7月18日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被告再於111年9月14日親訪原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過程觀之，被告受理原告理賠申請後之後續審查，尚無明顯怠惰敷衍之處；更遑論原告於補全申請文件後，旋於7日後即接受腎臟移植手術，雖可預期術後原告體況改變，但仍難苛求被告於此短短7日期間內，即可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原告體況是否已達系爭附表項次6-1-3之失能程度，當無原告所指禁反言原則之適用（禁反言原則之適用，須權利人有外觀之行為，足使相對人正當信賴其已不欲行使其權利，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至原告主張其於腎臟移植手術後體況仍不佳，且於114年1月、2月間反覆住院等情（見本院卷第343至345頁），則非其於111年6月23日申請理賠之體況，自難作為原告該次理賠申請及本案請求有無理由之判斷基礎。惟原告得否主張其因同一疾病同時或先後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數個失能程度時，而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2項、第3項之失能保險金，或第13條第2項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則屬別一問題，非本案審理範圍，原告自應另行主張權利。

　㈢綜上所述，原告雖於110年7月起已呈「胸腹部臟器（腎臟）機能遺存顯著障害」且症狀固定之情形，然其未舉證證明其因此已達「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之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自應由原告承擔。從而，原告主張其已該當系爭附表項次6-1-3之第3級失能程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以及保險法第34條，請求被告一次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保險金差額計192,000元、按年給付失能等級3之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240,000元，並加給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遲延利息；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求為確認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所應付之保險費，自111年6月22日起均豁免給付之判決，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